
第 1 聯：核定機關存根 

                    
申請人(簽章)： 

申請日期： 
 

○ ○ 縣 市 ○ ○ 鄉 （ 區 市 鎮 ） 

年 度 儘 後 召 集 第 4 款 申 請 書 

□新發生   □初次 

□延長時效 □複核 

身 分 證 字 號 
姓 名 
出 生 年 月 日 
階 級 

詳 細 住 址 調查情形 
核 定 機 關 

核 定 章 
備 考 

     

兄 弟 姊 妹 狀 況 及 應 徵 召 情 形 

稱 

謂 

姓 名 

出 生 年 月 日 

應 徵 召 別 

在 營 情 形 鄉 （ 鎮 、 市 區 ） 公 所 

入 營 

日 期 
案 別 
（梯次） 

在營部隊

番號或代號 

預定退伍

解召日期 
備考 

初 審 

意 見 
蓋 章 

     
 

  鄉

鎮

市

區

長 

 
     

 

     
 兵

役

課

長 

 
     

 

     
 承

辦

人 

 
     

 

申請人注意事項： 

一、本款儘後召集有效期間自民國   年  月  日起至   年  月  日止。 

二、次一年度儘後召集原因繼續存在者，請於民國   年 4 月 1 日起至   年 5 月 31 日止繼續

辦理申請。 

三、新發生原因於事實發生 1 個月內佐證申請。 

四、經核准儘後召集人員，如儘後召集原因消滅時，應於 30 日內辦理申報註銷，否則依法論

處。 

 
（有關單位處理申請人相關資料文件時，應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範，嚴密注意資料運用安全，避免肇生
洩漏【遺失】個資等違法情事。） 

 



第 2 聯：鄉鎮市區公所存根 

○ ○ 年 度 儘 後 召 集 第 4 款 申 請 核 復 單 
□新發生   □初次 

□延長時效□複核 

姓 名 

出 生 年 月 日 

役 別 ( 期 ) 

階 級 詳 細 住 址 
核 定 機 關 

核 定 章 
備 考 

     

 

鄉鎮市區公所注意事項： 

一、本申請書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依式（乙式 3 張）統一印發各鄉（鎮、

市、區）公所，免費供應各申請人，於每年申請期間，逐次填寫，連同戶

籍資料及有關兄弟姊妹在營服役證明文件，由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兵役

單位審查，簽註意見蓋章後，層轉有關核定機關辦理。 

二、兄弟姊妹狀況及其應徵召情形，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兵役單位應會同戶

籍課詳細核對，如有不符應即更正，並蓋主管課長之職名章。 

三、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於審查時，如發現本表與所報戶籍資料不符，或戶

籍資料記載不符及其他可疑之處時，應即派員調查詳細簽具意見。 

四、申請人如申請錯誤時，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應即通知其更正。 

五、申請核准時，於核復欄內蓋「准予儘後召集」。不准者，詳填不准原因，2

份送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，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除保存 1 份外，1 份應

轉送申請人，另 1 份由核定機關自存。 

六、本款新發生儘後召集原因，或未經核准申請複核者，照本格式另行填報。 

七、本款儘後召集經核准有案者，於次一年度申請期間，原因尚未消滅，得辦

理延長時效。 

八、填寫本表之各欄字體，應正楷書寫不得潦草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（有關單位處理申請人相關資料文件時，應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範，嚴密注意資料運用安全，避免肇生
洩漏【遺失】個資等違法情事。） 

 



第 3 聯：申請人存根 

○ ○ 年 度 儘 後 召 集 第 4 款 申 請 核 復 單 
□新發生   □初次 

□延長時效□複核 

姓 名 

出 生 年 月 日 

役 別 ( 期 ) 

階 級 詳 細 住 址 
核 定 機 關 

核 定 章 
備 考 

     

申請人注意事項： 

一、本款儘後召集有效期間，自民國   年  月 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。 

二、次一年度儘後召集原因繼續存在者，請於民國   年 4 月 1 日起至   年 5

月 31 日止繼續辦理申請。 

三、新發生原因於事實發生 1 個月內佐證申請。 

四、經核准儘後召集人員，如儘後召集原因消滅時，應於 30 日內辦理申報註銷，

違者依法論處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（有關單位處理申請人相關資料文件時，應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範，嚴密注意資料運用安全，避免肇生
洩漏【遺失】個資等違法情事。） 


